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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户口发现蹊跷事

2020年9月，喜迁新居的李女士来到合肥当地派出

所，准备完成落户。户口迁移手续很快办完了，但是捧着

崭新的户口簿，本来满心欢喜的她却再也高兴不起来——

户口簿上的婚姻状况一栏里，由之前的“未婚”变成了“已

婚”。

李女士又羞又怒，问工作人员是不是弄错了。然而，

她得到的回复是户籍信息中的婚姻状况是大数据信息共

享系统自动生成的，具体情况要到原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

了解。随后，李女士回到老家的民政部门查询，得到了一

个更加不可思议的答案：早在2003年6月，她就与当地某

乡镇的周某登记结婚了，到了2006年，周某又与王某办理

了结婚登记。

自己根本不认识周某，也从未办理过结婚登记，怎么

就与他结婚了？李女士继续追查，疑团一个个被解开。原

来，周某与王某举行了结婚仪式，2003年生育了一个孩

子。因王某当时没有户籍信息，就想出了冒用别人身份信

息办理结婚登记的办法。恰巧周某有亲戚知道李女士的

个人信息并了解到她未婚，遂被二人利用，就这样，李女士

阴差阳错“被结婚”。2006年，周某又与取得户口的王某

重新办理了结婚登记。但由于原来的结婚登记信息没有

录入电脑系统，导致周某与李女士的结婚登记未被发现和

消除。

奔波维权却没有结果

事情的来龙去脉清楚了，李女士要求民政部门撤销她

的婚姻登记。可是，根据《婚姻登记条例》，只有受胁迫结

婚的一方可以请求民政部门撤销婚姻登记，对于冒用他人

身份信息进行登记的如何处理，未作规定。同时，民政部

门认为婚姻效力有无的认定应经司法程序确认。

好几个月过去了，她被冒用的婚姻登记信息一直无法

消除。

2021年7月，李女士分别对周某、王某以及县民政局

提起了民事和行政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被冒用的婚姻登记

无效，予以撤销，并要求赔偿损失。然而，一审行政判决以

超过最长五年的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二审以同样

理由维持原裁定。民事案件一审也仅仅确认了李女士被

冒用身份信息办理结婚登记，对其要求确认婚姻无效的诉

讼请求未予支持。

2021年8月18日，根据现实情况，太和县民政局向安

徽省民政厅申请将婚姻登记信息系统中周某与李女士的

婚姻登记添加备注。“如果以后我结婚，会不会构成重婚？

会不会无法登记？”李女士心里多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检察建议助推问题得到实质解决

抱着一线希望，2021年8月24日，李女士来到了太和

县检察院。

太和县检察院检察官对案情进行了分析评估。“对该

案进行法律监督，存在几个难点。”该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彭

艳阳说，第一是监督的入口难，从程序和环节看，不符合正

常的申请行政监督案件受理条件；第二是依靠诉讼很难解

决问题，被冒用身份信息进行婚姻登记既不符合婚姻无效

的情形，又不符合可撤销婚姻情形，且李女士起诉时早已

超过最长起诉期限，很难通过诉讼获得救济；第三是根据

民政机关婚姻登记制度规定，未经司法程序确认，消除原

登记信息几乎不可能。

随后，该院从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角度重新审视案

件，认为婚姻登记机关工作存在不足：对周某第一次婚姻

登记未尽到实质审查职责，导致李女士被冒用身份信息办

理结婚登记；在未撤销第一次婚姻登记的情况下，又为周

某、王某办理新的婚姻登记，违反《婚姻登记条例》规定。

同时，该案中产生错误登记的主要原因在于周某、王某用

虚假身份骗取行政机关信任。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相

关工作要求，太和县检察院经过充分研究后认为该案属于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中“相关单位或者部门不

依法及时履行职责，致使个人或者组织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或者存在损害危险，需要及时整改消除”的情形。遂向上

级检察院请示，并获得了认可。

2021年8月31日，太和县检察院向该县民政局发出

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书，建议其重新审核李女士的婚姻登

记情况，对确有错误的予以消除或变更，并加强审核把关，

从源头上减少类似问题发生。

接到检察建议后，太和县民政局积极配合，及时将

李女士的婚姻登记记录添加备注“系冒用信息办理”，

并将李女士的信息删除。在检察机关的进一步推动

下，近日，公安机关对李女士的户籍信息中“已婚”记录

予以变更。

压在李女士心头上的石头终于落下了。

保险公司拒赔，法院不认可

2020年6月，田某向某保险公司投保重疾险和商业医

疗保险。2021年3月，田某被诊断为胃部恶性肿瘤，并于

2021年4月进行了手术治疗。田某出院后向保险公司提

出理赔申请，保险公司以田某未如实告知为由，发出解除

保险合同的通知，拒绝理赔。

如东法院审理认为，田某投保前体检结果显示身体状

况良好，因此田某作为缺乏专业医疗知识的普通人，在身

体机能未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客观上不具备认知既往

病症成因、发展等特点以及腹痛与胃癌之间可能存在因果

关系的能力，从而有意识地如实告知。同时，保险公司既

未能举证证明田某的腹痛病史属于足以影响其公司决定

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事实，也未举证证明该

病史与胃癌之间存在必然或者高度盖然性的因果关系，加

之其公司问询事项均系格式内容，保险合同也未规定对相

关询问条款的内容理解存有争议时应作出何种解释，因此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法院认定，田某在投保时未能如实告知其存在的腹痛

病史，属于一般过失行为，不应认定系故意或因重大过失

未履行告知义务，保险公司在田某申请理赔后解除合同不

予理赔的行为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

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因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

田某的保险理赔金。

法官说法：
体检结果不正常不等于重大疾病

南通如东法院法官认为，《保险法》第16条规定，投保

人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足以影响保险

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

除合同。田某投保时虽未能如实告知其腹痛病史，但其在

体检结果正常的情况下，无法认知到腹痛病史与案涉保险

承保的重大疾病发生可能存因果关系，保险公司也未能举

证证明，最终认定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

湖南曾有过类似案例。娄底市民李某购买保险一年

后，查出患有甲状腺恶性肿瘤，手术后去保险公司申请理

赔。保险公司以他未主动告知体检结果为由拒赔。李某

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2019年4月，一审法院判决，保险

公司支付李某重大疾病保险金10万元，并退还相关保险

费。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此，法官认为，李某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

范围和内容。保险公司并未详细询问李某在投保前的体

检情况，因此李某对其体检情况没有义务告知。其次，李

某体检的时间距确诊为恶性肿瘤的时间有1年5个月。因

此可以认定李某在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不予告

知的情节。最后，保险合同生效后，李某经诊断发现重大

疾病，不能因此倒推其未告知体检结果属于重大疾病史。

体检结果不正常不等于重大疾病。

新户口簿上，“未婚”离奇成“已婚”
《检察日报》胡立柱

若不是迁移户口，李女士怎么也想不到，自己

竟然在多年前“被结婚”。日前，经过一年多的奔

波，在检察机关和民政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李女士

终于“恢复自由”。

投保9个月后查出癌症，男子遭拒赔
保险公司：未如实告知病史 法院：要赔

《现代快报》陈庭庭 李研 顾元森

男子田某向保险公司投保了重疾险和商业医疗保险。9个月后他被诊断为胃部恶性肿瘤，不过保险

公司以田某投保时未如实告知病史为由，拒绝理赔。近日，江苏南通如东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法院判决

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


